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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金产品投资管理人：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养老金产品托管人: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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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 方：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3号通泰大厦 B座 8层 

邮政编码：1000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话：010-880666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杨明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证书编号：0145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乙    方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号 

邮政编码：1000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  话：010-675950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田国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证书编号：0139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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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甲、乙双方已于 2015 年 5 月签署《华夏基金华禧 1 号货币

型养老金产品托管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托管合同》”）。现因产品投资

管理需要，甲、乙双方经过协商一致，对《托管合同》中相关事项进

行变更，特订立本补充合同。 

第一条  双方一致同意就《托管合同》的以下条款进行修改： 

1、甲乙双方同意将1.3条养老金产品定义，由“指由企业年金基

金投资管理人发行的、面向企业年金基金定向销售的企业年金基金标

准投资组合”，变更为“指由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发行的、面向

企业年金基金、职业年金基金，以及其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认可

的合格投资者定向销售的标准投资组合”。 

2、甲乙双方同意将1.4条企业年金定义，由“指企业及其职工在

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，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”，

变更为“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，自主建

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”。 

3、甲乙双方同意增加以下条款： 

“1.7  职业年金：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

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，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。 

1.8  职业年金计划：为管理职业年金基金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由代理人发起的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单元。 

1.9  职业年金基金财产：指依法建立的职业年金计划筹集的资

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基金。” 

4、甲乙双方同意将原1.8条“养老金产品投资人:根据《华夏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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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禧1号货币型养老金产品投资管理合同》决定将企业年金基金投

资于养老金产品的企业年金计划或企业年金组合”的表述，变更为“养

老金产品投资人:根据《华夏基金华禧1号货币型养老金产品投资管理

合同》投资于养老金产品的企业年金计划或企业年金组合、职业年金

计划或者职业年金计划投资组合以及其他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合格

投资者”。 

5、甲乙双方同意将原1.9条“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:根据本合

同取得养老金产品份额的企业年金计划或者企业年金计划投资组合”

的表述，变更为“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:根据投资管理合同取得养

老金产品份额的企业年金计划或者企业年金计划投资组合、职业年金

计划或者职业年金计划投资组合以及其他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合格

投资者”。 

6、甲乙双方同意将原1.12条“投资管理合同：指养老金产品份

额持有人与投资管理人签订的《华夏基金华禧1号货币型养老金产品

投资管理合同》及其附件，以及对该合同及附件做出的任何有效变更”，

变更为“投资管理合同、产品合同：指《华夏基金华禧1号货币型养

老金产品投资管理合同》及其附件，以及对该合同及附件做出的任何

有效变更”。 

7、甲乙双方同意将原1.24条“工作日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

公司通常对外营业的任何一日，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临时

工作日的星期六或星期日，但不包括法定节假日以及临时工作日以外

的星期六或星期日”，变更为“工作日：同交易日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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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甲乙双方同意将 5.2.4.1 条由“本产品估值采用“摊余成本法”，

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，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

时的溢价与折价，在剩余存续期内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，每日计提

损益。本产品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产

品资产净值”，变更为“本产品估值采用“摊余成本法”，即估值对象

以买入成本列示，按照票面利率或协议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

折价，在剩余期限内（“剩余期限”以债券兑付日和含权债行权日孰

早为准）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，每日计提损益。本产品不采用市场

利率和上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产品资产净值”。 

9、甲乙双方同意增加以下内容： 

“5.2.11  暂停估值的情形。 

5.2.11.1  养老金产品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市场遇法定节假日

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时； 

5.2.11.2  因不可抗力致使甲方、乙方无法准确评估养老金产品资

产价值时； 

5.2.11.3  监管部门和产品合同认定的其他情形。” 

10、甲乙双方同意删除“5.3.1.1养老金产品连续运作满三年时；”

条款。 

11、甲乙双方同意将6.2.3条中的“按照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加强

基金结算风险控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基金部通知【2007】4 号）等

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如证监会有新的通知则按新规定处理”，变更为

“按照甲乙双方签署的证券资金结算协议进行处理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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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甲乙双方同意增加如下内容： 

“8.6 甲方可以在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内，运用本养老金产品

资产投资于本产品投资人、甲方、乙方及其关联方发行或承销的证券

或金融产品或进行其他关联交易，无需投资人的个别授权，但法律另

有规定或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以上投资行为应按照市场通行的方

式和条件参与，公平对待养老金产品财产，甲方不得通过关联交易或

者其他方式侵害投资人的利益。”  

13、甲乙双方同意将第 11.1 条中“年度报告在年度披露依据监

管机构要求完成编制及披露。养老金产品定期报告格式及内容以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为准”的表述，变更为“年度报告应于年度结

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依据监管机构要求完成编制及披露。上述定期报

告格式及内容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为准，提交时限如遇法定

节假日可适当顺延”。 

14、甲乙双方同意将 13.2 条中的“因共同行为给养老金产品财

产或者养老金产品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”

的表述，修改为“因共同行为给养老金产品财产或者养老金产品份额

持有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”。 

15、甲乙双方同意在14.3.2条项下增加“变更投资经理”和“变

更业绩比较基准”两类产品变更情形。 

16、甲乙双方同意将14.4.2条中“养老金产品终止的，甲方应当

以公告等方式事先告知份额持有人”的表述，修改为“养老金产品终

止的，甲方应当以公告等方式通知份额持有人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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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本补充合同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

字（或签章）、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，并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备案后生效。 

第三条 本补充合同是《托管合同》的组成部分，与《托管合同》

具有同等效力。本补充合同中与《托管合同》中不一致的地方，以本

补充合同为准。本补充合同未约定的，按照《托管合同》执行。 

第四条 本补充合同一式 伍 份，由甲方、乙方各执 贰  份，报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备案 壹 份，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（以下是本补充合同签署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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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是《华夏基金华禧 1号货币型养老金产品托管合同之补充合同》

签署页。） 

 

  

甲方（盖章）：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 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（或签章）： 

 

签署日期：2020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乙方（盖章）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（或签章）： 

 

签署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